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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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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贵州省是老龄化程度较深的省份之一，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要求。深入

剖析了贵州省养老服务机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探索多元化养老服务，减缓养老需求压力、发挥社会力量的积

极性、加强养老机构专业队伍建设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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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贵州省人口普查资料，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第六次人口普查老年抚养比由 9.24%上升到 13.19%，可见，由于人口

预期平均寿命的不断增大，老年人口越来越多，成年人赡养老年人口的负担不断加重。贵州省城市和农村的老龄人口规模都在

增加，但从城乡比较来看，贵州省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养老负担明显大于城市。统计数据显示，截止 2018年，贵州省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379.0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0.53%；与 2014 年相比，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0.55

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 8.28%，年平均增长 1.6%，预计未来 10年，贵州省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发

展趋势下，必然要求新时期的养老服务机构探索多元化的发展，加强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以减缓养老需求压力，这对于促进

贵州的养老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贵州省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现状 

2.1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呈上升趋势 

表 1 2013—2017年贵州省城乡养老服务机构情况 

统计指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城市养老服务机

构数量（个） 
106 119 116 132 133 

年末收养人数 2843 3402 4040 5053 6064 

农村养老服务机

构数量（个） 
1041 150 574 623 618 

年末收养人数

（人） 
25964 5326 27977 31595 2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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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贵州省民政厅相关统计数据 

近五年来，贵州省城市和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在逐年增多，收养的老年人也随着养老服务机构的增长而增长。截止 2017年底，

贵州省共有城市养老服务机构 133 个，年末收养人数 6064 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 618 个，年末收养人数 27211 人。与 2013 年

相比，城市养老服务机构增加 27个，年末收养人数增长 3221人；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减少 422个，年末收养人数增长 1247人。

可以看出贵州省城市和农村养老服务机构数量都在增长，2017年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与 2013年相比出现减少情况，主要是因为

在 2014年贵州省民政部调整了统计口径，将原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中未办理法人登记的农村敬老院全部调整至社区服务设施中的

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中。贵州省城市和农村在养老服务机构存在不小差异，归因于贵州省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 

2.2床位数逐年增长，床位利用率增幅较小 

近年来，贵州省养老床位数量总体上是逐渐增加的。2015年下降系因民政部调整统计口径。而 2017年下降主要原因有：一

是 2017 年全省养老机构开展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撤并 30 家养老机构，减少床位 3160 张；二是 2017 年全省开展统计数据

核查，对上年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等现象带来的机构床位重复计算、无效数据进行了甄别、剔除。这些因外部因素产生的变化，

并没有从实质上影响养老床位的增加。尽管床位数总体上是增长的，但是床位利用率的增幅却不大，除统计口径调整的 2014年

外，其余四年贵州省养老床位利用率均在 55%左右波动，年末在院人数远低于床位数，这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表 2 2013—2017年贵州省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情况 

指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床位数（张） 62044 107439 62428 73966 69097 

年末在院人数

（人） 
32951 12561 36444 41163 37785 

年末床位利用

率（％） 
53.10 11.69 58.37 55.65 54.68 

 

注：表内床位数为服务机构实际使用床位数，不含建成未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床位数和社区服务设施床位数。数据来源：贵

州省民政厅相关统计数据 

2.3农村敬老院覆盖率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重视 

近几年，贵州省开始重视敬老院、福利院等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贵州省的乡镇敬老

院覆盖率稳步上升，由 2013年的 78.4%上升到 2017年的 94%，上升了 15.5个百分点，预计到 2020年将覆盖贵州省的全部乡镇。 

表 3贵州省 2013—2017年乡镇敬老院的覆盖率（%） 

统计指标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乡镇敬老院的

覆盖率 
78.4 81.4 93.1 93.9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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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8贵州统计年鉴 

2.4养老服务机构规模持续扩大 

“十二五”以来，贵州省投入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50 亿元，全省投入运营的城乡养老机构有 1036 所，社会力量运

营的养老机构占比达到 20.37%；基本建成覆盖农村所有乡镇的供养机构网络，供养床位基本满足全省农村“五保”、特困人员

的集中供养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出台了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全省建成 4200多个农村幸福院、1051个城市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369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3 贵州省养老服务机构发展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贵州省的养老服务机构发展状态良好、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但与养老服务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贵州省的

养老服务机构还存在一些问题，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尽可能的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

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目标。 

3.1养老服务机构不足以满足养老需求 

2017年贵州省共有城乡养老服务机构 751个，床位数 70445张（含未投入使用项目建设床位数 10581张），实际投入使用的

床位数 59864 张。然而 2017年贵州省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 372.32 万人，占总人口的 10.4%。显而易见，贵州省的养老服务

机构数量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却仍与养老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不能满足现有的养老需求。目前，贵州省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

态势，对于实现 2020年全省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达到 35张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3.2民办机构发展仍需政策扶持 

开设养老服务机构存在投资周期长、回报率慢的问题，这需要强力的财政支持，所以社会小微企业开办养老服务机构就需

要得到政府政策支持才能持续发展。目前，虽然贵州省政府给予了民办养老机构一定的政策支持，使得民办的养老服务机构数

量增长明显，但是在资金、用地、税收等方面，民办养老服务机构享受到的政策扶持，与政府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相比还存在较

大差距。这说明政府对于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仍远远不够。 

3.3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低 

随着贵州省高龄老年人和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增加，需要大量专业服务人员长期照料和护理。这样的老龄化发展趋势必

然会要求养老服务机构在为老年人服务方面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住养服务；二是养老服务人员必须

具有专业的照料和护理知识。养老服务需求与专业服务人员严重不足间的矛盾是目前贵州省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贵州省的养

老服务机构在增加，但是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并没有随之增长，并且很多养老机构目前的服务工作人员都是任意聘用的，大多

不具备专业的老年人护理知识，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4 完善贵州省养老服务机构的对策建议 

4.1探索多元化养老服务，减缓养老需求压力 

目前贵州省存在养老需求过多与养老服务机构不足的矛盾，为了满足现有的养老需求，除了采用以往行之有效的方法建立

养老服务机构之外，还可以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分类调查评估，针对不同类别的养老需求，在原有的养老服务基础上拓宽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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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内容和项目，向专业化与多样化发展。在养老服务机构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可以探索敬老院、互助幸福院和日间照料中

心等协助合作模式，老年人互助养老等多元化养老服务，以减轻贵州省的养老需求压力。 

4.2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为了壮大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政府应该在资金、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社会力量更多优惠政策，并将政策落到实处，以

便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社会力量办养老机构的，要以保证各种政策优惠及时到位来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全力开拓融资渠道，将更多的社会资本引入养老服务业，扩充资金链，保证养老机构更好的运营。当这些社会养老服务组织发

展成熟时，政府还可以出资向他们购买服务，让老年人享受更多元化的养老服务。 

4.3加强养老机构专业队伍建设 

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对于满足养老需求和提高养老质量是必不可少的，养老服务机构想要健康协调的发展不能忽略这一重

要因素。因此，贵州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专业性。第一，要采取多种形式建立专门的养老服务职业培训

和评估，落实上岗培训制度，从而提高养老服务就业人员的相关专业素养，让他们在上岗前就熟练掌握各项养老服务技能。第

二，可以通过培养养老服务人员尊老爱老的思想意识，促进他们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第三，加强服务人员教育基地建设，支

持和帮助贵州省内大中专院校开设与老年服务、护理相关的专业，为养老服务行业培育人才。第四，以高待遇和高福利吸引更

多专业人士从事养老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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